
1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系、院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108年5月9日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10月22日研究發展委員會核定 

 

第一條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昇研究績效，並規範系、院級研究

中心設置與管理標準，特依據「東海大學教學、研究、服務中心設立與管理辦法」第

六條訂定「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系、院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得依本辦法組成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辦理系、院級研究中心之設置、

管理與裁撤之評議業務。評委會由院長召集本院各系(學程)主管或相關領域之教師至

少五人組成，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申請設置之中心應提出計畫書(含組織章程)，其內容至少應包括：背景說明、目標、

實施方法、成效評估、組織編制及經費說明。 

第四條 申請程序： 

一、系級中心：經系務(學程)會議、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二、院級中心：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各級中心若規劃聘任專屬編制內專任師資者，其設立程序除系務(學程)、院務會議之

外，尚需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並送董事會核定。 

第五條 成立及裁撤： 

一、中心所需之經費與人力，以自給自足、自行籌措為原則。 

二、中心因階段性任務已完成，得自行申請裁撤，於提報行政會議通過後予以裁撤。 

三、裁撤生效日期為該中心執行中所有簽定合約計畫之最終結案日期之次日。裁撤之

中心，不得再以該中心名義承接新委託案。 

第六條 中心成員： 

一、設置主任一人，以本院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兼任為原則，綜理中心業務。中

心主任之聘任及任期依各中心組織章程之規定並報請校長核聘之。 

二、中心得視需要，聘請專案研究人員或助理協助推展本中心事務。 

第七條 系、院級中心於成立滿二年後須進行評鑑，嗣後每年評鑑一次，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

月內提送年度執行成效及新年度工作計畫至院評鑑；其評鑑內容如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等教學研究及服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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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經費收入總額及明細。 

第八條 評鑑結果若不通過，隔年再予以評鑑；再評鑑不通過者，應提報行政會議予以裁撤。 

第九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研究發展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